
 

資料文件           檔案編號: G10/23/10C 

 

 

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在香港實施共用正面按揭資料的最新發展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 於      

2011 年 4 月 4 日致函，要求當局提交有關在香港實施共用正面按

揭資料的最新進展一事作出回應。 

 

 

背景 

 

2. 共用正面按揭資料的目的，是讓信貸資料服務機構建

立一個全面的正面按揭資料庫，以供信貸提供者(包括認可機構)

用作評估按揭貸款申請人的信貸質素，藉此加強認可機構的信貸

風險管理能力，從而促進銀行及金融體系的穩定。香港個人資料

私隱專員於 2011 年 1 月就銀行業界共用正面按揭資料的建議進行

了公眾諮詢，並列出 6 項私隱議題讓公眾提出意見(詳見附件)。

香港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私隱專員公署 ”)於 2011 年 3 月 21
日公布公眾諮詢報告。私隱專員公署總結認為，銀行業界共用正

面按揭資料的建議將可帶來負責任的借貸。因此，《個人信貸資

料實務守則》 (“《守則》”)已於 2011 年 4 月 1 日進行修訂，以容

許實施共用正面按揭資料。下文會概述共用正面按揭資料的主要

特點，並介紹相關的最新發展，以向委員會提供共用正面按揭資

料的最新資料。 

 

 

共用正面按揭資料計劃的主要特點 

 
涵蓋的按揭貸款類別 
 
3. 共用正面按揭資料計劃涵蓋以下按揭貸款類別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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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共用正面信貸資料： 

 

(a) 用作購置住宅或非住宅物業的貸款；以及 

(b) 以住宅或非住宅物業作抵押的貸款。 

 

提供及共用資料的範圍 
 

4. 若已獲得第 3 段所述按揭貸款的個人客戶的訂明同

意，作為信貸資料服務機構成員的信貸提供者(包括認可機構) 

將會向信貸資料服務機構提供下列的客戶個人資料： 

 

(a) 全名； 

(b) 在有關按揭貸款中的身分(即作為借款人、按揭人

或擔保人)； 

(c) 香港身分證號碼(或旅遊證件號碼)； 

(d) 出生日期； 

(e) 通訊地址； 

(f) 按揭貸款戶口號碼； 

(g) 貸款類別； 

(h) 按揭戶口狀況；以及 

(i) 按揭戶口結束日期(如適用)。 

 

在回應信貸提供者就某個人客戶的按揭申請而作出正面按揭資

料的查詢時，信貸資料服務機構只會提供其按揭宗數資料(即申

請人分別以借款人、按揭人或擔保人身分持有的按揭貸款數目)。  

 
共用現存按揭的正面按揭資料 
 
5. 根據經修訂的《守則》，共用現存按揭的正面按揭資

料，須徵得有關客戶的訂明同意。 

 
使用按揭宗數資料及保障資料 
 
6. 經修訂的《守則》對正面按揭資料的使用有嚴格規定。

正如經修訂《守則》所載的現行架構規定，認可機構不得為市場

推廣目的查閱正面按揭資料。香港金融管理局 (“金管局 ”)《監管

政策手冊》之 IC-6 單元 –“透過信貸資料服務機構共用個人信

貸資料＂- 亦相應地訂明認可機構透過信貸資料服務機構共用



 

及使用個人信貸資料時，須遵守的保安及資料保障措施。正如  

2003 年推出以信用卡及無抵押貸款為主的正面信貸資料庫時的

做法，共用正面按揭資料計劃設有 24 個月的過渡期。在過渡期

期內，信貸提供者不得查閱及使用按揭宗數資料作為檢討借款人

的現有信貸，除非有關客戶面臨財政困難及需要重組債務，因而

必須即時查閱其有關資料。當過渡期於 2013 年 3 月 31 日屆滿後，

已取得個人客戶書面同意的信貸提供者可於信貸資料服務機構

查閱該客戶的按揭宗數資料，以檢討其按揭貸款。 

 

 

最新發展 

 

7. 隨着《守則》於 2011 年 4 月 1 日的修訂，業界及金管

局正採取措施實施共用正面按揭資料。金管局最近已向所有認可

機構發出通告，列明認可機構就實施共用正面按揭資料所需採取

的 措 施 。 金 管 局 預 期 所 有 從 事 按 揭 貸 款 業 務 的 認 可 機 構 由   

2011 年 4 月 1 日起，在經修訂的《守則》所載框架內共用正面按

揭資料。 

 

8. 為使信貸資料服務機構可以設立全面的資料庫及符合

私隱專員公署的規定，認可機構在處理現存按揭的資料及新按揭

貸款申請時須遵守下述規定。 

 

現存按揭的資料 
 

9. 作為建立一個全面的按揭資料庫的第一步，認可機構

已由 2011 年 4 月 1 日起致函其現有按揭客戶(即借款人、按揭人

或擔保人)，徵求他們的訂明同意，將其現存按揭的資料上載至

信貸資料服務機構。儘管客戶可能於多過一間銀行擁有按揭，因

而可能收到多份同意書，但由於客戶的訂明同意屬全面適用性

質，因此他們只須寄回一份同意書。 

 

新的按揭貸款申請 
 
10. 金管局預期認可機構充分利用共用正面按揭資料計劃

及透過信貸資料服務機構的資料庫，以核實按揭申請人所申報有

關其現存按揭的資料，從而防止按揭申請人在申請按揭時虛報資

料。由於上載現存按揭的按揭資料須徵得現有按揭客戶的訂明同



 

意，全面的資料庫將需要相當時間才能建立。為確保一個穩健的

銀行體系，必須引入適當的措施去核實按揭申請人的現存按揭的

聲明。 

 

11. 有見及此，金管局已與銀行業界達成共識，按揭申請

人在提出新的按揭貸款申請時所申報有關其現存按揭的資料，均

須經過核實。因此，當客戶向認可機構提出按揭申請時，認可機

構會向所有客戶徵求簽署一份訂明同意書，以共用其現存按揭的

資料，並於其申請的按揭貸款取用後將有關按揭的資料上載。訂

明同意主要涵蓋以下內容： 

 

(a) 銀行甲收到某個人客戶的按揭貸款申請後，可將該客戶

的全名、香港身分證號碼(或旅遊證件號碼，如適用)、

出生日期及該客戶提出按揭貸款申請這項事實轉交至

信貸資料服務機構; 

 

(b) 信貸資料服務機構可將該客戶的全名、香港身分證號碼

(或旅遊證件號碼，如適用)、出生日期及該客戶提出按

揭貸款申請這項事實轉交至其所有成員(即香港的信貸

提供者)，以供查核有關客戶是否於當中任何成員持有

現有按揭; 

 

(c) 以向銀行甲提出按揭申請的日期計，持有該客戶(不論

以借款人、按揭人或擔保人身分)現有按揭的每個信貸

資料服務機構成員(包括銀行甲，如適用)，可將有關的

按揭資料(如第 4 段所述)提供予信貸資料服務機構以

供計算該客戶的按揭宗數資料; 

 

(d) 信貸資料服務機構可向銀行甲提供該客戶的按揭宗數

資料; 以及 

 

(e) 在該客戶取用當前申請的按揭貸款後，銀行甲可將此項

按揭的資料提供予信貸資料服務機構。 

 

若按揭申請人選擇不給予同意，認可機構仍可繼續處理其按揭貸

款申請，但須要求申請人提供額外資料，以評估其還款能力。認

可機構會決定是否有足夠資料對該申請人進行信貸評估，以及是

否需要採取額外措施來降低潛在的信貸風險。 



 

 

過渡期安排 
 

12. 金管局預期認可機構要優先處理所需的資訊科技系統

開發工作，以盡快完全自動化處理查核客戶聲明的程序，但亦明

白全面自動化需要數個月才可完成。作為過渡期的安排，金管局

要求銀行業界由 2011 年 4 月 1 日起，每日以人手抽查方式核實按

揭申請人在新按揭申請中所申報的有關現有按揭的聲明，直至實

行全自動化的核實程序為止。 

 

13. 為維持公平的經營環境及使信貸資料服務機構能建立

全面的資料庫，金管局會按需要透過定期調查及查詢來監察執行

情況，以確保認可機構不會選擇性地，而是全面地向所有客戶徵

求訂明同意，並收集有關認可機構取得的客戶訂明同意的統計資

料。金管局亦會考慮與私隱專員公署跟進，訂立非按揭貸款的門

檻，使認可機構可以為評估非按揭貸款申請的目的查閱按揭宗數

資料。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金融管理局 

2011 年 4 月 18 日 
 



 

附件 

 

私隱專員就 2011 年諮詢文件所提出的 6 項私隱議題的決定的概要 

 

私隱議題一 

 

共用額外按揭資料(即共用住宅物業的正面按揭資料及非住宅物業的正面

和負面按揭資料)在信貸風險評估方面是否必需及不超乎適度。私隱專員

的結論是正面的。 

 

私隱議題二 

 

信貸資料服務機構與信貸提供者之間共用的按揭資料項目在後者的信貸

評估方面是否不超乎適度。私隱專員接納有關項目不超乎適度，但可從資

料收集表中刪除「性別」一項，因為這項資料對提升識別客戶的可靠性只

有微小的作用。 

 

私隱議題三 

 

向信貸資料服務機構提供在建議實施日期時已存在的按揭的額外按揭資

料(不論有否事先明確通知客戶) 是否適當。私隱專員支持業界對共用建

議實施日期時已存在的負面按揭資料(不是正面按揭資料，除非取得客戶

的訂明同意)的建議。 

 

私隱議題四 

在客戶的書面同意下，容許信貸提供者查閱額外按揭資料，不單為評估按

揭貸款申請，亦為評估其他新個人信貸申請以及檢討和續批客戶現有的信

貸安排是否適當。 

 

私隱專員總結認為共用按揭資料作非按揭貸款相關的信貸服務(不論信貸



 

的金額)，在正面資料方面屬於超乎適度，但在負面資料方面並不超乎適

度。私隱專員認為應就涉及的信貸安排設置門檻金額，如低於該金額，信

貸提供者不可查閱正面按揭資料。在等待業界提交金管局及公署滿意的門

檻金額之際，私隱專員認為共用正面按揭資料只限於按揭貸款申請及檢討

現有按揭貸款。 

 

私隱議題五 

 

業界建議信貸提供者只可以在 24 個月的過渡期後查閱額外按揭資料，以

檢討借款人的一般信貸組合。私隱專員接納這建議。 

 

私隱議題六 

 

在擴大信貸資料庫及增加共用按揭資料後，應向信貸資料服務機構及信貸

提供者施加什麼額外的私隱保障措施，及如何施加。 

 

私隱專員得悉諮詢工作已引起市民對信貸資料服務機構和信貸提供者之

間現時共用個人信貸資料的情況興趣。市民普遍關心的是信貸資料服務機

構的運作是否合乎他們的期望。所收集的意見一致支持私隱專員的建議：

在擴大信貸資料庫及增加共用按揭資料後，應對信貸資料服務機構施加額

外的私隱保障。因此，私隱專員會修改守則以便在建議實施後，納入額外

保障措施。 

 

 




